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24

第一条 为加强古茶树的保护，促进古茶树

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云南省珍贵树种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县行政区域内从事古茶树

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

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古茶树，指分布于自治

县行政区域内的野生型茶树、过渡型茶树、树龄

在一百年以上的栽培型茶树。

第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分散的古茶树

采取单株挂牌保护；对古茶山和古茶树集中区域

划定保护管理范围，实行区域保护，具体范围由

自治县人民政府划定，并将保护管理范围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

保护管理范围涉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的，按照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保护管理的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保护管理。

第五条 古茶树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应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

傣族自治县古茶树保护管理
条例（修订）》的决议

（2021年5月28日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

傣族自治县古茶树保护管理条例（修订）》，同意省人大民族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报告，决定批准这个条

例，由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古茶树保护管理条例

（2021年 2月 28日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 2021年 5月 28日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批准）

—— 53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24

当坚持保护优先、科学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兼

顾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第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古茶

树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将其纳入当地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所需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

算，编制古茶树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相关规划，

按程序报批后实施。

自治县林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古茶树的保护

管理工作，自治县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古茶

树的开发利用工作。自治县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做好古茶树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做好行政区域内

古茶树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应当协助做好辖区内

古茶树保护管理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可以制

定村规民约保护管理古茶树。

第七条 自治县林草行政主管部门保护管

理古茶树的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

例；

（二）制定保护管理具体措施，报自治县人民

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三）设立保护管理范围的界标、标识；

（四）对古茶树资源进行调查、登记、监测并

建立档案；

（五）组织、协助对古茶树保护管理进行科学

研究；

（六）其他与古茶树保护有关的工作。

第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设立古茶树保护

管理专项资金，用于古茶树的保护管理和科学研

究工作。

资金主要来源：

（一）县级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

（二）上级扶持资金；

（三）社会捐赠和其他资金。

第九条 自治县对行政区域内的古茶树建

立登记保护名录，实行分类分级管理。自治县林

草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产业发展等部门编制保护

名录，开展古茶树管护技术培训和指导。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以勐库

（冰岛）为代表的古树茶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和

管理，支持相关企业、个人通过申请注册商标、申

请专利、采取防伪标识、电子信息管理等措施，保

护古树茶产品的知识产权。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的有关规定，组织申请古树茶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引导符合条件的古树茶产品生产者申请使用

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古树茶产品的追

溯体系，实现古树茶产品的全程可追溯。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鼓励以合资、合

作、租赁、承包等方式共同开发利用古茶树。

古茶树资产价值评估，应当由具备相应评估

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机构所需资质和评

估具体办法，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下

列开发利用古茶树的行为：

（一）利用古茶树种质资源培育新的茶品种；

（二）利用县域内栽培型古茶树资源开发特

色产品；

（三）建立古树茶信息平台，开发自主知识产

权的古树茶品牌，建立企业茶叶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对古树茶产品实行信息追踪；

（四）开展古茶树利用交流合作，挖掘古茶树

历史文化，开发古茶树文化产品、旅游产品。

第十三条 古茶树保护管理范围内，禁止下

列行为：

（一）过度采摘古茶树等影响古茶树生长，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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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古茶树生长退化的；

（二）在古茶树保护管理范围内未批先建、批

后加建、私搭乱建构筑物；

（三）侵占和破坏古茶树种质资源；

（四）有关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自治县相

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审议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

议批准，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施行。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

细则。

第十六条 本条例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各位代表：

我受县人大常委会委托，现将《云南省双江

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古茶树保护管理

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古茶树保护管理条

例（修订草案）》）作说明。

一、修订条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双江茶叶资源丰富，茶产业是双江的传统产

业，有百年以上的栽培型古茶园2万余亩。为规

范对古茶树的管理，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古

茶树资源，2005年，我县着手制定《古茶树保护管

理条例（草案）》，通过四年多的努力，2009年3月

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古

茶树保护管理条例》，2009年5月经省第十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于

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古茶树保护管理条例》

将野生古茶树、野生近缘型古茶树、栽培型古茶

树列入保护范围，促进了干部群众保护和开发利

用古茶树、宣传古茶树的积极性，促进了茶叶产

业的健康发展。

目前，《临沧市古茶树保护条例》已于2016年

12月1日颁布实施，我县于2009年10月1日施行

的《古茶树保护管理条例》与《临沧市古茶树保护

条例》部分内容相重复，在实施中部分条款表述

不够具体，规定不够细致，其中部分条款与茶叶

产业的健康发展不相适应。为进一步规范我县

古茶树的保护管理，合理开发利用古茶树资源，

明确部门职能职责，使其与上位法统一衔接，促

进双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根据省市对立法工作

关于《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
自治县古茶树保护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的说明

——在2021年2月26日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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